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
教科所〔2011〕17号


郑州市教育系统科研课题及成果（论文）
奖励级别的认定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　为加强我市教育系统科研课题、成果（论文）的规范化管理，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和质量，参照其他省市有关标准和做法，暂制订本认定办法。
第二条　本办法认定的科研课题、成果（论文）及其奖项，是指经过市教科所组织申报、登记备案或认可的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及其奖项。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涉及的认定项目由市教科所组织专家认定委员会进行认定。
第四条　科研课题及其成果（论文）奖励按立项批准机构或颁奖机构相应级别就近并靠为“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”。
第五条　国家级项目。
一、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，以及教育部、科技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立项的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；
二、由中央教科院等部门立项的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；
三、由中国教育学会等国家级社会团体立项的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。
第六条　省级项目指由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、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，以及河南省教育厅、河南省科技厅等厅局立项的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。
第七条　市级项目指由市教科所、市教研室、市社科联等部门，以及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等局委立项的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。
第八条　由河南省政府和郑州市政府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分别从省级、市级提升一级认定。
第九条   河南省教育学会等省级社会团体立项的教育类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按市级认定。
第十条   社会团体直属专业委员会立项的课题和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降一级认定。
第十一条　原创课题的一级子课题按原创课题级别降一级认定。
第十二条  有关高校、新闻媒体、期刊社及民间机构颁发的成果（论文）奖项不予认定。
第十三条　凡本办法未涵盖的科研课题和成果（论文）均由市教科所组织专家认定委员会参照相关条例进行认定。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的解释权归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。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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